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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本校為拓展學生跨領域學習動機、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力及多元技能，

鼓勵開課單位（學院、碩士班、系、中心）依其所欲培育之專業領域

人才，開設主題式微學分課程，以達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及校內資源共

享之目的，特訂定「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

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
第 2 條 申請對象：本校在學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。 

第 3 條 開課單位：指各學院、碩士班、系或通識教育中心。 

第 4 條 開設課程 

一、 微學分課程係指開課單位依其所欲培育之專業核心能力，於正式

課程外，所規劃系列學習活動之微課程組合。 

二、 開課單位依其教育目標與學生專業能力及課程規劃需要，對於特

定議題、技術工具學習、業師分享、社會實踐、學習反思與成果

分享等，開設實作工作坊、主題研討、專題討論、線上數位學習、

競賽、展覽/展演、跨界交流活動等方式之微學分課程，並得邀請

業師及本校專兼任教師協同授課。 

三、 微學分課程修課方式，得比照一般課程，由開課教師訂定通過課

堂之作業、測驗、討論、實驗、實習或成果發表等教學活動規定。 

第 5 條 開課內涵 

一、 微學分課程非將一般正式課程拆解授課。 

二、 依正式課程內容需求，將無法安排或毋須安排於正式講授課程中

之學習活動，設計為適當配搭之微課程。 

三、 微課程強調小而美的課程設計，其應具特定的學習主題，並以達

成該項主題的認知或技能習得為學習目標。 

四、 微課程應具備校內資源共享之功能，亦即該課程能視開課單位相

關課程所需，適當提供學生選修。 

五、 微課程以 9小時配當 0.5學分為原則，並得由開課單位依課程內

容之深度與廣度合理配當之。 

六、 微學分課程及其微課程最低開班人數為 15人。 

第 6 條 申請開設程序 

一、 課程開設採申請審查制，以各開課單位為單位，由一位開課教師

或計畫主持人（以上限本校專任教師）提出課程計畫案，負責規

劃綜整微學分課程形式、師資專長、授課內容及預算編列。 



二、 開課單位於開課前一學期，依規定檢送「微學分課程規劃書」向

計畫辦公室或統籌單位提出申請。 

三、 開課單位於開課前一學期，就課程修別或屬性，依序送交相關課

程委員會審查，通過後始可開課。 

四、 領取教育部補助之微學分課程，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，計畫主

持人須提交結案報告，以進行課程實施成效之考核。 

五、 凡獲補助之微學分課程，有義務參與微學分課程相關成果分享會。 

第 7 條 審查機制 

一、 微學分課程之開課單位，審查微學分課程內容與學分數等是否合

宜，經相關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始得開放學生報名選修。 

二、 本校各開課單位或其他單位（處、室、中心）辦理相關活動已列

為學生畢業條件者，不得列入微學分課程。 

第 8 條 學分採認及成績登錄 

一、 微學分課程比照選課方式辦理，由開課單位及計畫主持人統籌課

程之開設、學生出缺席紀錄、學習成效之考核及學分認證等課程

事宜。 

二、 擔任各微學分課程教師，須於當學期學習活動結束後（以該課程

課程大綱最後一日為截止日），考核全體修課學生學習成效，並依

規定繳交當次學習成績至開課單位統整。 

三、 微學分課程選課時不計入每學期應修學分數，列計畢業學分數至

多 6 學分，以上學分含括於畢業跨系 12 學分認證之內。相同課

程不得重複申請，且不得因修習微學分課程申請延長修業年限。

惟各開課單位有較嚴格之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 9 條 開設微學分課程得申請相關計畫經費補助，經費申請事宜依教務處通

知辦理。 

第 10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法令規章辦理。 

第 11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